
  合同合同

编号： 11N4581876632024115003 

   

采购单位（甲方）： 皮山县乔达乡卫生院 

服务单位（乙方）： 皮山县艾普奇力汽车修理店 

  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等法律法规规定，并严格遵循 皮山县 国家机关、事

业单位及（或）团体组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采购云平台服务一张网 “车辆维修和轮胎”迁入项目-皮山县艾普奇力汽车修理店 采购项目招标

文件、投标文件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采购云平台服务一张网 “车辆维修和轮胎”迁入项目-皮山县艾普奇力汽车修理店 服务协议，就甲方委

托乙方提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采购云平台服务一张网 “车辆维修和轮胎”迁入项目-皮山县艾普奇力汽车修理店 服务事宜，双方经协商一

致，签订本合同，以资共同遵守。

一、服务项目、价格一、服务项目、价格    

金额单位：元

 

序
号

采购计划文号 商品名称 品牌 型号 配置要求

采
购
数
量

单
位

成交
单价

小计

1 PSX[2024]122
34号

服务>车辆服务>
车辆定点维修

+汽车维修+通用
- - 品牌: 1 次

9000.0
0 9000.00

合同总价（元） 9000.00

合同总价（大写） 玖仟元整

 

二、付款方式二、付款方式

  1.甲方在货物验收合格之后120个工作日内自行将货款直接支付给乙方。

2.甲方付款前，乙方应向甲方开具等额有效的增值税发票，甲方未收到发票的，有权不予支付相应款项直至乙方替工

合格发票，并不承担延时付款责任。发票认证通过是付款的必要前提之一。

序号 采购计划文号 采购目录 数量 预算资金 资金来源性质 资金支付方式

1 PSX[2024]122
34号

车辆维修和保
养服务

1 9000.00 事业收入资金 授权支付

 

三、服务条款三、服务条款

  

1、 货物的包装应适于长途运输和反复装卸，并且乙方应根据货物不同的特性和要求采取防潮、防雨、防锈、防震、防腐等
保护措施，以保证货物安全无损地到达甲方指定地点。乙方将承担因包装不当导致交付的合同标的物受损的责任。

2、乙方在交付产品的同时需向甲方提供有关货物的附随资料，包括但不限于： 商品目录、安装图纸、使用说明书、质量
证明及其他技术资料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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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（公章）： 乙方（公章）：

       

法定（授权）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法定（授权）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       

地址： 地址：

       

电话： 电话：

       

开户银行： 开户银行： 皮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
       

账号： 账号： 878010012010132235171 
       

签订日期： 签订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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